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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王伟：
您好！
您反映中山门立交桥底部20多处无灯具的问题已收悉。河东区城管委高度重视，市容景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立即进行核查。现将具体情况回复如下：
2月17日上午，区城管委分管领导及负责人与市城管委、市路灯处等相关领导、负责人进行了现场核实、查看、研究。
经核实，中山门桥下涵洞壁灯，自桥体景观灯建设完成后，已经废弃多年，灯具线缆已经缺失，市路灯处专业人员确定，无法进行相应的维修。因桥下涵洞距离地面过低，不适宜重新安装路灯。桥区2基30米高杆灯和4基20米高杆灯产权单位为天津市路灯管理处。路灯处表示，由于此地高杆灯建成时间较长，设备已出现安全问题，为解决此问题市路灯处曾先后制定五套整修方案，均因受场地限制等原因未能实施。为解决该桥涵洞照明问题，经现场研究，最终确定以下方案：
1、更换桥区4基20米高杆灯灯具，提升照度，调整角度，提高照明效果。目前，灯具正在定制当中，预计3月20日前完成。
2、整修桥区2基30米高杆灯设施设备。目前，已同时启动对原灯杆设施设备进行专业安全鉴定和定制新的照明灯盘、灯具等设备设施，预计今年上半年完成整修。
六基高杆灯更换整修后将有效提升中山门立交桥区域照明亮度及广度。
[bookmark: _GoBack]2022年2月21日，我委工作人员与您进行了电话联系，向您说明了相关情况，您表示理解。
如不服本处理意见，可自收到本处理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向河东区人民政府复查委员会提出复查申请，如逾期不提出复查申请，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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